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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7.1”

灼烫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7 月 1 日 9 时 15 分许，位于海宁市尖山新区听

潮路 16 号的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酚醛树脂合成

车间发生一起冲料导致的灼烫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重

伤，直接经济损失 202.4 万元。死者：郑某某，男，身份证

号：370481********1313，山东省滕州市人，系浙江申坤新

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酚醛树脂合成技术改进负责人。

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海

宁市人民政府成立以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市公安

局、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和相关专家组

成的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和调查取证，

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同时，针对事

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安全防范措施与整改

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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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坤公、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坤公、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坤公、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坤公

司司司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9 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听潮路 16 号 1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蔡某，注册资本三仟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MA28AM6P5M。企业租用浙江融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

公司厂房，面积约 4900 平方米。经营范围：新型建筑装潢

材料的技术开发、生产；通风设备及配件的技术研发、制造、

加工、安装；保温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

摩托车配件批发；新型矿用高分子加固、充填、密闭、封孔、

喷涂、防水等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施工及服务，

新型复合板材、新型树脂材料、新型建筑保温材料、防灭火

材料、粉状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原辅材料

和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

批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222、浙江融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乐、浙江融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乐、浙江融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乐、浙江融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乐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17 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

营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听潮路

16 号，法定代表人冯某，注册资本壹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481671606900R。经营范围：太阳能应用技术的开

发、服务、转让、咨询；太阳能产品及节能产品、电子产品

的开发、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家用电器的开发、制造、

销售及安装；热泵热水器的开发、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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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安装及维修；空气净化设备和水净化

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和维修；自有房屋租赁；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零配件、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二）申坤公司生产及工艺情况

申坤公司主要生产新型复合风管板，主要原辅材料：铝

箔、彩钢卷、酚醛树脂（公司自己生产）、硅油、喷胶棉、

无纺布、复合胶、固化剂、苯酚、多聚甲醛等，主要原辅材

料中苯酚和多聚甲醛属于危险化学品，产品酚醛树脂不属于

危险化学品。

申坤公司自 2017 年正式投产以来，一直自主生产酚醛

树脂，由姚某某担任技术员，酚醛树脂生产工艺采用以苯酚

等为主要原材料，通过分多次投入多聚甲醛控制反应速度和

温度的工艺。酚醛树脂合成过程中有加成、缩合、聚合等化

学反应，温度不超过 90 度，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在 2018 年

8 月的《浙江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危险化学品安

全现状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申坤公司安评报告）中指出，

酚醛树脂生产工艺每批次生产量约为 1.7 吨。根据事故现场

提取的生产记录本显示，申坤公司在实际生产中经常出现每

批次生产量约为 2.3 吨的情况。

2019 年 4 月份，申坤公司与郑某某等人合作改进生产工

艺、降低生产成本。根据事故现场提取的生产记录本显示，

2019 年 5 月 15 日之后（郑某某 5 月 11 日到申坤公司），改

用以苯酚等为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工艺。6 月 18 日至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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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因生产流水线需要，申坤公司又用回原来的生产工艺。

为降低成本，经郑某某提议，申坤公司管理层商议后决定，

变更了主要原材料多聚甲醛的生产厂商，由镇江某有限公司

变更为衡水市某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 6 月 27 日，该批多

聚甲醛到货，2019 年 7 月 1 日是第一次使用。

（三）融乐公司厂房租赁管理情况

融乐公司 2008 年建厂，2009 年 3 月投产，2015 年停止

生产将厂房用作中转基地，同时将部分闲置厂房出租给浙江

申坤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融乐公司与申坤公

司签订了《租赁协议》和《安全管理协议》，在安全管理协

议细则中明确了申坤公司的安全生产职责，未明确融乐公司

的安全生产职责。至事故发生当天，融乐公司未定期对承租

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不到位。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19 年 7 月 1 日 8 时许，申坤公司酚醛树脂合成车间反

应釜开始投料生产（技术改进负责人郑某某、技术员姚某某、

投料工张某某、投料工付某某四人在场），由郑某某负责提

供工艺配方并组织试生产，姚某某将苯酚加热融化后抽入反

应釜，加入催化剂，然后指挥投料工张某某和付某某投放多

聚甲醛，投料过程中姚某某发现多聚甲醛颗粒大小不均，遂

打电话给张某（生产厂长），张某带着吴某（新聘请的后段

技术工，当天第一天上班）前去酚醛树脂合成车间查看，此

时催化剂已全部投入，多聚甲醛已投入约十包，约 9 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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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许，投料工张某某发现热气从投料口冲出，随即与反应釜

冷凝器相连接的玻璃视镜筒因压力过高而破碎，引发釜内物

料从投料口及玻璃视镜中喷出。（根据车间监控视频显示：9

时 16 分，酚醛树脂合成车间有大量白色气体夹带棕色物料

冲出）。

事故发生后，投料工张某某第一个逃离现场并在门岗旁

边的水龙头及时清洗身上的化学物质（未受伤），其他几人

逃出后均有不同程度的烫伤和摔伤。岗亭保安吴某某发现后

报告了融乐公司副总周某某并打了 120 急救电话，申坤公司

后勤负责人陆某某接到通知后赶到公司，见救护车还没来，

自行将郑某某、张某、吴某三人送往海宁市人民医院救治，

后 120 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将付某某和姚某某送医院救治。

经海宁市人民医院救治，郑某某于当日下午因伤势较重

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海宁市公安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书，郑某某死亡原因为烧伤（全身灼伤

80%，二度至三度）。姚某某伤势较重当日转至浙二医院，目

前仍在继续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张某、吴某、付某某伤

势较轻，经海宁市人民医院医治后已离开医院。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111、、、、生产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生产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生产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生产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反应装置未经过正规设计，

无产品合格证书及相关设备检验报告。未按申坤公司《反应

釜操作规程》进行定期技术检验。反应装置自动控制水平低，

反应釜的进料、反应单元均没有实现自动控制，全部采用人



第 6 页 共 10 页

工操作。反应釜未加装爆破片、检测和连锁装置、安全阀等

安全附件，以致事发当日出现异常后，无法泄压，导致事故

发生。

2222、酚醛树脂合成操作不当。、酚醛树脂合成操作不当。、酚醛树脂合成操作不当。、酚醛树脂合成操作不当。合成过程中，在苯酚和催

化剂同时存在于反应体系，将多聚甲醛快速投入反应釜，导

致反应釜内局部发生不可控制的暴聚反应，大量放热，气化，

压力急剧升高，且反应釜冷凝器上方的放空阀未打开，与反

应釜冷凝器相连接的玻璃视镜筒因压力过高而破碎，引发釜

内物料从投料口及玻璃视镜中喷出，导致事故发生。

3333、、、、变更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厂家变更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厂家变更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厂家变更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厂家。。。。公司为改进生产工艺、

降低生产成本，将一直使用的镇江某有限公司生产的多聚甲

醛，变更为衡水市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多聚甲醛。原材料

变更后多聚甲醛比之前的含量更高，粒度更细，含量高、粒

度细都会加快反应速度，导致大量放热、温度、压力急剧升

高，导致物料冲出，在反应釜周边的人员被高温物料灼烫受

伤。事故当天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原材料。

（二）间接原因

1111、申坤公司工艺管理严重缺失。、申坤公司工艺管理严重缺失。、申坤公司工艺管理严重缺失。、申坤公司工艺管理严重缺失。变更工艺原材料及流

程未按变更管理要求进行风险进行分析和控制，变更后的工

艺缺少安全论证，违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2010〕

186 号）文件第十二条的规定。且来回使用两种工艺用于生

产，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超过申坤公司安评报告中酚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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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生产工艺限定的每批次的生产量。

2222、申坤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申坤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申坤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申坤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不到位，督促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到位，员工应对突发事

故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员工缺少相应的安全知识，对危险

化学品操作的安全意识淡薄。现场操作人员除张某某外，其

余人员均未佩戴防毒面具；所有在场人员未穿戴符合对应防

护等级的其他劳动防护用品，事故发生后除张某某及时用清

水冲洗外，其他人均无应急处置意识。

四、事故级别及性质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类别

灼烫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与处理建议

1111、郑、郑、郑、郑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系申坤公司合伙人，负责技术改进，是此

次工艺改进的总体负责人，未能有效识别变更工艺和原材料

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未进行安全论证即投入生产，对本起

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郑某某涉嫌冒险作业,鉴于郑某

某在本起事故中死亡，其责任不再予以追究。

2222、姚、姚、姚、姚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系申坤公司技术员，负责酚醛树脂合成操

作，发现工艺存在隐患未能及时制止，操作过程中未打开放

空阀，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责成申坤公司依据公司

有关规定对姚某某作出处理，处理结果报海宁市应急管理

局。

3333、陈、陈、陈、陈某某某某，，，，系申坤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负责与郑某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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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合作洽谈及公司的销售、工程等，对生产工艺变更,未

组织安全论证，风险控制把关不严，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责成申坤公司依据公司有关规定对陈某作出处理，处

理结果报海宁市应急管理局。

4444、申坤公司，、申坤公司，、申坤公司，、申坤公司，安全管理严重缺失,违反规定,擅自变更

生产工艺和流程,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不到位，督促员工正确佩戴防护用品不力，对本起事故的

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申坤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5555、、、、蔡蔡蔡蔡某某某某，，，，申坤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申坤公司的主要

负责人，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

议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申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某进行行政处罚。

6666、、、、融乐公司融乐公司融乐公司融乐公司，，，，虽然与申坤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

但作为出租方，涉嫌存在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不到位的违法行为。建议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海

宁市综合执法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融

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申坤公

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针对此次事故暴露的安全生产

管理漏洞，组织开展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认真组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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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

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严格从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

发放和佩戴使用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突发性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演练；要委托有资质条件的机构，全面对本企业的

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一次安全评价，对存在的问题，严格落实

整改闭环要求并经评价机构复查。

（二）切实强化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及行业监管责任的落

实。尖山新区（黄湾镇）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全面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活动，加强事故情

况通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切实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对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进

行深入辨识与评估，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掌握各类安全

风险的基本情况、影响范围、应急准备等信息，落实行之有

效的监管措施，切实提升基层安全工作的治理能力。相关工

作的实施情况要及时上报市应急管理局。市安委办要将该起

事故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市级主管部门和各镇（街道）

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属地监管、分级负责的原则，

依法强化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企业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

（三）切实强化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的监管。要加大对

年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 10 吨以上的使用企业，尤其是存在

化学反应且易产生放热生产工艺企业的排摸，进一步督促、

强化类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重点是要求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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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培训教育、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与

正确使用以及应急救援演练等安全管控措施。对改变生产工

艺的企业要及时督促落实安全评价要求，对拒不整改问题隐

患的企业，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海宁市人民政府浙江申坤新型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7.1”灼烫死亡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8 月 27 日


